新乡医学院文件
校发〔2023〕8号
[image: image1.png]



关于印发《新乡医学院教育基金会引进社会捐赠资金奖励暂行办法（试行）》的通知
学校各单位：
《新乡医学院教育基金会引进社会捐赠资金奖励暂行办法（试行）》已经学校党委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你们，望认真遵照执行。

新乡医学院
2023年4月14日
新乡医学院教育基金会引进社会捐赠资金奖励暂行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激励校内各部门和教职员工积极参与学校筹资工作，为学校的建设与发展贡献力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等有关规定，借鉴其他高校的工作实践，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认定的社会捐赠资金，是指通过新乡医学院教育基金会接受的、单笔在10万元及以上实际到账的货币资金。捐赠资金来源必须合法，必须有利于新乡医学院的长远发展且不附带任何政治目的及其他意识形态倾向。
第二章  奖励标准

第三条  对引进社会捐赠资金的个人，由学校划拨专项资金进行奖励，限定性捐赠项目按照当年捐赠资金实际到账金额的2%给予奖励，非限定性捐赠项目按照当年捐赠资金实际到账金额的5%给予奖励。
第四条  校领导和校友总会办公室引进的捐赠项目属于本职工作，不给予奖励。
第五条  为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界向高等学校捐赠，河南省财政设立捐赠收入财政配比奖励资金（以下简称配比资金），对省属本科高校接受的捐赠收入实行资金奖励。获得配比资金的捐赠项目，由学校划拨专项资金进行奖励，按捐赠实际到账金额的30%优先配比原捐赠项目或支持项目所属单位的教育事业发展和校友工作；按捐赠实际到账金额的5%划拨校友总会办公室统筹用于校友工作。
第三章  奖励资金的申请和使用

第六条  捐赠资金到账一个月内，个人填写《新乡医学院引进社会捐赠资金奖励金申请表》，报基金会工作办公室审核后按学校财务制度履行发放手续。
第七条  配比资金到账后，由基金会工作办公室通知获得配比资金项目的单位提交《新乡医学院引进社会捐赠资金配比资金申报表》，经基金会工作办公室审核认定，报主管校领导批准，由财务处负责拨付，按照学校相关财务管理规定使用。
第八条  学校加强对配比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并接受上级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九条  发放奖励金时应依法交纳个人所得税。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新乡医学院教育基金会。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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